
(

上接
D36

版
)

２

、销售硼砂、硼酸：一般情况下，合同有效期内价格保持稳定；若市场状况发生重大波动时，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供货

价格或运输价格。

３

、采购石英砂：一般情况下，合同有效期内价格保持稳定；若市场状况发生重大波动时，甲、乙双方可重新协商供货价

格或运输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莘县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是太阳能镀膜真空管生产企业，是国内太阳能热水器厂家

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为保障公司市场份额持续扩张，避免关联公司从公司的竞争对手处采购同类的产品，此项关联交易是

适当和合理的。 由于目前国内太阳能热水器市场的持续增长和两公司的快速增长，预计本公司与两公司的交易将会持续。

山东光热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东营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是玻璃新材料主要生产企业之一，

其主要原料硼砂、硼酸由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进口，质量好于国内同类产品，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为确保原材料

进口规模，此项关联交易是适当和合理的。

２

、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未构成对公司

独立运行的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过度依赖。

五、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董事会六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

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非关联方董事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于会前签署了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认可书，董事会后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

认为：

１

、董事会在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按目前市场价格预计以上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１７６６４．８１

万元（含增值税），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５％

以上，董事会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上述合同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将正式生效。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价格为含增值税价格）

１．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本公司濮阳公司、中原公司、莘县三元公司分别与山东力诺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高硼硅毛

坯管的《购销合同》。

标的及标的额：销售不同规格的高硼硅垂拉管、维洛管

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１０９５

万元

付款方式：银行承兑汇票或电汇付款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所属莘县三元公司与莘县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高硼硅毛坯管的 《购销合

同》。

销售的高硼硅毛坯管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３３３０

万元

付款方式：电汇和银行承兑汇票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３．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硼砂的《购销

合同》，

３

月

１０

日本公司所属濮阳公司与山东力诺光热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高硼硅毛坯管的《购销合同》。

销售的硼砂和尾管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５０５４．７０

万元

付款方式：电汇付款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４．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硼砂《购销合

同》。

销售的硼砂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１２６０

万元

付款方式：电汇付款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５．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东营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签署了销售硼砂《购销合

同》。

销售的硼砂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８４０

万元

付款方式：电汇付款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６．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１

日、

３

月

２１

日，本公司淮安公司、力诺宝光公司、濮阳公司、中原公司分别与安徽三力矿业有

限公司签署了共四份采购石英砂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

合计采购的精制石英砂根据运输距离不同，按上年供应均价估算

２１９４

万元（规格：

＜６０

目）（含运费）

交货时间及数量：每月均匀购进

付款方式：每月货票到齐后月底结算。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７．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力诺新材料公司签署了采购太阳能集热管及集

热器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采购的太阳能集热管及集热器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１６３７

万元

交货时间及数量：以业务发生为准

付款方式：现款结算（如支付承兑由买方承担贴息）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８．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采购太阳能

热水器零配件及太阳能工程集热器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采购的太阳能热水器零配件及太阳能工程集热器按

２０１０

年市场预测价估算

４９０

万元

交货时间及数量：以业务发生为准

付款方式：现款结算（如支付承兑由买方承担贴息）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５

日， 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山东力诺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了进出口货物运输的

《进出口货物运输代理协议》。

２０１０

年全年的物流业务总量约

１７００

万元

付款方式：现汇（如支付承兑汇票需增加

１．５％

贴现），国际业务产生的海运费用需于货物到港前一周内支付，其他相关

费用于次月

２５

日前支付

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１０．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本公司所属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车辆租赁合同》《山

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办公场所物业服务委托合同》。

全年预计

６４．１１

万元

付款方式： 月度结算

合同有效期：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底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六届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书及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上述合同。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

力诺太阳 编 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以现场方式在济南市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

３

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安保先生召集和主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年报及其摘要，并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发表了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
：

力诺太阳 编 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最近两年连续亏损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

作如下风险提示：

一、股票的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１

、股票简称：力诺太阳

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３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

别处理。

４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

＊ＳＴ

力阳。

５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二、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两年年报报告披露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最近两年连续亏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为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开源节流，精益营销，精益生产，精益管理，在产品品质、技术

创新、产销结合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同时，积极推进资产置换工作，精攻主业，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股票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１

条相关规定，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结果表明公司继续亏损，公司股票

将在公告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被暂停上市交易。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最近一期年度报告仍不能

扭亏，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７－６８８５０６７９

电子邮件：

ｏｆｆｉｃｅ＠ｌｉｎｕｏ－ｓｏｌａｒ．ｃｏｍ

联系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

５６８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Ｉ

座

１６

楼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２２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９７

，

４３０

，

６１１．３５ ８８３

，

７５６

，

３０３．５３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８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６６

，

１８５．３７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五
）

４２．

（

１

）

１４

，

８７７

，

６１７．８９ ９

，

４３０

，

８２２．４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１３

，

１７４

，

２２９．２４ ８９６

，

４５３

，

３１１．３５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２８

，

８５８

，

４６５．５２ ６９５

，

３４３

，

５３９．２９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４９

，

１９５

，

４６２．１２ ４８

，

７００

，

３９３．２８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２

，

３５３

，

１９９．３７ ５４

，

５５６

，

４６６．９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五
）

４２．

（

２

）

６２

，

３８８

，

２１５．０９ ３９

，

２６０

，

３６６．２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８２

，

７９５

，

３４２．１０ ８３７

，

８６０

，

７６５．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

，

３７８

，

８８７．１４ ５８

，

５９２

，

５４５．６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１２７

，

１７５．２６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３

，

４７１

，

０６２．５５ ８

，

７６３

，

５７１．２９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

，

５９８

，

２３７．８１ ８

，

７６３

，

５７１．２９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３７

，

１１５

，

６０２．２８ ８９

，

３１６

，

２３９．４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７

，

１１５

，

６０２．２８ ８９

，

３１６

，

２３９．４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５１７

，

３６４．４７ －８０

，

５５２

，

６６８．１９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９１

，

１５５

，

９４７．６２ ８３２

，

９５０

，

８９７．０２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五
）

４２．

（

３

）

９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８４

，

３０５

，

９４７．６２ ８３２

，

９５０

，

８９７．０２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７０１

，

０６４

，

５７７．７５ ７５９

，

５９０

，

３２８．０５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２８

，

１５８

，

５４７．６５ ３３

，

０５８

，

８６６．５１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

，

０６１

，

１９２．３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２９

，

２２３

，

１２５．４０ ７９８

，

７１０

，

３８６．８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

，

９１７

，

１７７．７８ ３４

，

２４０

，

５１０．１４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１

，

６８４

，

８５７．０３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７

，

０５５

，

６５５．１１ １３

，

９６５

，

２４４．５８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１

，

０１８

，

６６３．５４ ７７

，

０５３

，

４１８．９６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３

，

９６３

，

００８．４３ ９１

，

０１８

，

６６３．５４

法定代表人：申英明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存远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磊先生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４

，

２５８

，

３３８．１３ ３３６

，

２４６

，

４５２．１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８７

，

８５５

，

９６２．６０ ５

，

１８５

，

９９４．９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１２

，

１１４

，

３００．７３ ３４１

，

４３２

，

４４７．０８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４１

，

６１５

，

０５０．０２ ２０１

，

２９１

，

１７３．５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９

，

４８２

，

２４３．０３ ２２

，

６６６

，

７７３．６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６

，

７５１

，

０８０．２６ １９

，

２３３

，

１７２．７８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

，

９０８

，

８７９．７７ １３

，

１９９

，

８２６．１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４

，

７５７

，

２５３．０８ ２５６

，

３９０

，

９４６．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３５７

，

０４７．６５ ８５

，

０４１

，

５０１．０２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

，

１２７

，

１７５．２５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３

，

４３９

，

９６４．６６ ６

，

７８２

，

３４２．１５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２

，

７２７

，

１３９．９１ ６

，

７８２

，

３４２．１５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１６

，

６９３

，

１７８．９０ ２１

，

６２７

，

６８０．９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６

，

６９３

，

１７８．９０ ３１

，

６２７

，

６８０．９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９６６

，

０３８．９９ －２４

，

８４５

，

３３８．８２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２９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７８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７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３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４

，

５７５

，

９１７．２２ ２２

，

９５３

，

８６８．４９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２２８

，

９９０．１７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０１

，

７７５

，

９１７．２２ ３１１

，

３８２

，

８５８．６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

，

５２５

，

９１７．２２ －３３

，

５８２

，

８５８．６６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６

，

１３４

，

９０８．５６ ２６

，

６１３

，

３０３．５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７

，

７９１

，

１１０．７２ ２１

，

１７７

，

８０７．１８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１

，

６５６

，

２０２．１６ ４７

，

７９１

，

１１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申英明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存远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磊先生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８

，

５８７

，

９４０．１７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１０９

，

３０７

，

２０１．７０ ３１

，

３３９

，

４２４．１４ １２０

，

４８２

，

５２９．０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８

，

５８７

，

９４０．１７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１０９

，

３０７

，

２０１．７０ ３１

，

３３９

，

４２４．１４ １２０

，

４８２

，

５２９．０９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８１５

，

５５６．９５ －１２１

，

２１３

，

９７７．７７ －８

，

６５５

，

８８２．５６ －１２６

，

０５４

，

３０３．３８

（

一
）

净利润
－１２１

，

２１３

，

９７７．７７ ６

，

８５１

，

４１９．０６ －１１４

，

３６２

，

５５８．７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１２１

，

２１３

，

９７７．７７ ６

，

８５１

，

４１９．０６ －１１１

，

８５６

，

７７４．４６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

３０９

，

７７２．７０ －７

，

６６７

，

３０１．６２ －６

，

３５７

，

５２８．９２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１

，

３０９

，

７７２．７０ －７

，

６６７

，

３０１．６２ －６

，

３５７

，

５２８．９２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４２

，

４０３

，

４９７．１２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２３０

，

５２１

，

１７９．４７ ２２

，

６８３

，

５４１．５８ －５

，

５７１

，

７７４．２９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５

，

４０３

，

３０４．１７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５４

，

５４０

，

３５４．９５ ２３

，

５７４

，

５７２．１９ １６４

，

２９９

，

８８７．８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５

，

４０３

，

３０４．１７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５４

，

５４０

，

３５４．９５ ２３

，

５７４

，

５７２．１９ １６４

，

２９９

，

８８７．８９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５４

，

７６６

，

８４６．７５ ７

，

７６４

，

８５１．９５ －４３

，

８１７

，

３５８．８０

（

一
）

净利润
－５４

，

７６６

，

８４６．７５ ７

，

７６４

，

８５１．９５ －４７

，

００１

，

９９４．８０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５４

，

７６６

，

８４６．７５ ７

，

７６４

，

８５１．９５ －４３

，

８１７

，

３５８．８０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
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
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８

，

５８７

，

９４０．１７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１０９

，

３０７

，

２０１．７０ ３１

，

３３９

，

４２４．１４ １２０

，

４８２

，

５２９．０９

法定代表人：申英明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存远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磊先生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４２

，

２５３

，

５１９．６６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１２８

，

９１０

，

４８９．００ ７３

，

２０５

，

３９７．１４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４２

，

２５３

，

５１９．６６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１２８

，

９１０

，

４８９．００ ７３

，

２０５

，

３９７．１４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１０４

，

７５０

，

９０７．２９ －１０２

，

２４５

，

１２３．０４

（

一
）

净利润
－１０４

，

７５０

，

９０７．２９ －１０４

，

７５０

，

９０７．２９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２

，

５０５

，

７８４．２５ －１０４

，

７５０

，

９０７．２９ －１０２

，

２４５

，

１２３．０４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４４

，

７５９

，

３０３．９１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２３３

，

６６１

，

３９６．２９ －２９

，

０３９

，

７２５．９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９

，

０６８

，

８８３．６６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６２

，

８３８

，

６９７．１７ １３６

，

０９２

，

５５２．９７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３９

，

０６８

，

８８３．６６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６２

，

８３８

，

６９７．１７ １３６

，

０９２

，

５５２．９７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６６

，

０７１

，

７９１．８３ －６２

，

８８７

，

１５５．８３

（

一
）

净利润
－６６

，

０７１

，

７９１．８３ －６６

，

０７１

，

７９１．８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

，

１８４

，

６３６．００ －６６

，

０７１

，

７９１．８３ －６２

，

８８７

，

１５５．８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３

，

７４３

，

７７２．００ ４２

，

２５３

，

５１９．６６ ６

，

１１８

，

５９４．４８ －１２８

，

９１０

，

４８９．００ ７３

，

２０５

，

３９７．１４

法定代表人：申英明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存远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高磊先生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９．５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９．５．１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公司出资

３

万元与子公司山东力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武汉盛天和贸易有限公司，武汉盛

天和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

万元，该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９．５．２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９．５．２．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武汉盛天和贸易有限公司

２９５

，

２６３．６７ －４

，

７３６．３３

董事长：申英明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35

201 0

年
4

月
9

日星期五

(

上接
D36

版
)

(

上接
D 33

版
)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

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

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

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

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本人未在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任职六年以上。

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石义德

201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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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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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或“中兴通讯” ：指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中兴通讯及其附属公司其中一间或多间公司

“西安中兴新软件” ：指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中兴新” ：指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上市规则》”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签署《房地产转让合同》，购买中兴新拥有的位于陕西省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二路东侧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地上房屋及在建物（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购买价格约为人民币 15,

290.04万元。 本次交易旨在促进本集团在西安的集约化发展，更好地利用西安良好的人才及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本集团

在当地整体运营的品牌及影响力。

西安中兴新软件属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 7.8条规定，西安中兴新软件发生的交易行为视为本

公司的交易行为。 同时，中兴新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 10.1.3条的第（一）项规定，中兴新是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据此，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与关联方中兴新签署及履行前述《房地产转让合同》，视为本公司与

该等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于 2010年 4月 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西

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副董事长谢伟良先生、董事张俊超先生、董事董联波先生、董事

史立荣先生因分别担任关联方中兴新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均进行了回

避。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意见并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不足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上市规则》，该关联

交易事项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西安中兴新软件

西安中兴新软件于 2008年 12月 3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6亿元整，属于中兴通讯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上

市规则》第 7.8条规定，西安中兴新软件发生的关联交易视为本公司的行为。

（二）中兴新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伟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莲塘鹏基工业区 710栋 6层

经营范围：生产程控交换机机柜、电话机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进出口业务；废水、废气、噪音的治理、技术服务、环保

设备的研究及技术开发；生产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历史沿革：中兴新于 1993年 4月 29日成立，注册资本曾由 1,000万元人民币增至 1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曾由

张太峰变更为谢伟良，公司名称、住所等基本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兴新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深圳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3、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

中兴新 2008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484,201万元，实现净利润 203,993万元；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中兴新净资产

1,647,097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土地使用权

本次购买的标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工业用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二路东侧，面积为 52,374.20平方米。 国有土

地使用证号：西高科技国用(2005)年 36891号,�地号： G X III- (1)- 21�。 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使用期限截止日为 2054年 7月 6

日。

2、房屋建筑物

地上房屋建筑物两项，钢混结构研发大楼一项，该建筑物总共 6层，总建筑面积 34,017.47平方米；钢混合结构配套楼一

项，该建筑物供 5层，总建筑面积 8,672.87平方米。

3、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两项，在建的 1号、2号、3号通用厂房。 总计划建筑面积 56,999.81平方米，含 1号通用厂房 20,175.31平方米，

2号、3号通用厂房 36,824.50平方米（包括地下室）。

为进行本次交易，西安中兴新软件已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09年 4月 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对房屋建筑物和其他地面附着物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西正衡评报字[2009]第 115号”评估报告。 相关交易资产的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评估价值减

去账面净值)

增值率（% ）

原值 折旧 净值

研发大楼

及配套大

楼

8,871.0444 743.7937 8,127.2507 11,392.3073 3,265.0566 40.17%

在建工程

项目

735.8900 — 735.8900 735.8900 — —

A 8地块土

地使用权

977.9772 101.3804 876.5968 3,161.8472 2,285.2504 260.70%

合计 10,584.9116 845.1741 9,739.7375 15,290.0445 5,550.3070 56.99%

房屋建筑物和其他地面附着物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的评估价值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重置价值×成新率

重置价值 = 建安工程费 + 前期及其他费用 + 管理费 + 资金成本 + 利润

交易资产中的研发大楼及配套楼评估价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根据实际资产情况考虑了中兴新为保证建设项目正常

顺利进行而须负担的办公及协调等支出的管理费用、资金成本、参照当地房地产市场综合取定的利润（投资利润率参照当

地房地产市场综合取定为 7% ）。

交易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率高的原因为：根据

西安当地政府规定，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必须按不低于市场基准价格，否则政府有优先收回权。 中兴新是在高新园区初建

时依据 2000年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国有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多年以来随着园区日臻成熟和 2007

年后该园区的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不断上扬，西安市政府 2007年新颁布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安市国有土地级别和

基准地价的通告”调高了该园区的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导致该土地的目前市场基准价格远高于中兴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

的价格。

上述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以目标资产的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西正衡评报字

[2009]第 115号”评估报告，目标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5,290.0445万元，双方协商的交易价格为 15,290.0445万元。西安中兴新

软件在《房地产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30天内，以自有资金一次性向中兴新支付完毕交易价款。 《房地产转让合同》经中

兴通讯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7年 4月 18日与中兴新签订《物业租赁合同》，租赁本次交易

资产第 2项的研发大楼及配套楼，租金为人民币 42.5元 /平米 /月（其中园区物业管理费 2.5 元 /平米 /月），租赁期自

2007年 4月 18日至 2010年 4月 17日止。 该物业租赁合同自西安中兴新软件与中兴新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生效日

（即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自动解除，物业租赁情况详见 2007年 4月 19日的《关联交易公告》。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本集团在西安的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本集团在当地长期稳定的发展。 本次交易会增加本

集团当期的现金支出，但将减少本集团关联交易事项，降低在西安的租赁费用支出（公司租赁本次交易资产第 2项的研发

大楼及配套楼的租赁合同将于 2010年 4月 17日到期，2009年度租赁上述物业的租赁费支出约为 2,162.07万元）， 有利于

提高本集团的盈利水平。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李劲先生、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及谈振辉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

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李劲先生、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及谈振辉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定价公允，程序合法、完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西安中

兴新软件与中兴新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条款经双方公平磋商，按一般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交易条款

公平合理，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2、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已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圳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房地产转让合同；

4、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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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九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兹通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0年 4月 8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董

事会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二○○九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开始时间为 2010年 6月 3日上午 9时。

（二）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

电话：+ 86（755）26770282

（三）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四）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召开方式。

（五）出席对象

1、截止 2010年 4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3点整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兴通讯”（000063）所有股东（以下简称“内资股股东” ）（因 2010年 5月 3日为中国公众假日，

该登记日的在册内资股股东与 2010年 5月 3日在册内资股股东相同）；

2、截止 2010年 5月 3日（星期一）下午 4点整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H 股交易结束后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 H 股股东登记册的 H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H 股股东” ）；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六）H 股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日期

公司将于 2010年 5月 4日（星期二）起至 2010年 6月 2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H 股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H 股股东，如欲获派末期股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须于 2010年 5月 3日下午 4：30前将过户文件连同有关之股

票交回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号合和中心 17楼 1712- 16铺。 内资股股东的派息股

权登记日、股利派发办法和时间另行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普通决议案

1、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二○○九年度财务报告；

2、公司二○○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二○○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二○○九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5、公司二○○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249亿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249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批准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249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

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 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

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 2010年 6月 3日起至（1）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前，或（2）2010年 12月 31日前较早之日前，对在此

期限和额度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 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

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

件。

7、公司关于聘任二○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7.1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一○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并提请二○○九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7.2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一○年度境外审计机构，并提请二○○九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8、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李劲先生任期将于 2010年 6月 29日届满六年且任职到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石义德先生 （英文

名：T IM O T H Y �A LEX A N D ER �ST EIN ER T）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2010年 6月 30日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即 2013年 3月 29日）。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及声明请见与本通知同日公告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9、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公司每年支付税前 10万元人民币调整为公司每年支付税前 13万元人民币 （个人所得税由公司

代扣代缴）。 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所发生的食宿、交通等相关费用仍由公司承担。

特别决议案

10、公司二○○九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动议：

批准由本公司董事会提呈的二○○九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 2010年 4月 8日总股本减去 2009年利润分配 A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以下简称

“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尚未解除锁定的股权激励标的股票数及公司在此期间根据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

权激励计划” ）实施情况可能回购并注销的标的股票数后的差额为基数，每 10股派发人民币 3元现金（含税）。 截止 2010

年 4月 8日，已登记的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中尚有 69,737,523股仍未予解锁。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尚未

解锁的标的股票不享有现金分红权” ，如公司已登记的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二次解锁（以下简称“第二

次解锁” ）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前未完成，可享有 2009年利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权的股份数为 1,841,416,933股，公司以

此为基数实施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第二次解锁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前完成，按照股权激励计划最多可解锁的股

份数为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的 35% ，即 26,797,252股，这部分解除锁定的股票将享有现金分红权；

二○○九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5股。 如上述第二次解锁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前未完成，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以公司 2010年 4月 8日总股本 1,911,154,456股为基数，共计转增股本为 955,577,228股。 如

上述第二次解锁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前完成，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以公司 2010年 4月 8日总股本减去 2009年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前办理上述第二次解锁可能需要依据实施情况回购并注销的因股权激励对象绩效考核不合格或离职等原因未

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数为基数。 公司若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过程中出现零碎股份，零碎股份将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交

易所和结算公司相关规则处理， 该等处理可能导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后的实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金额和

转股总数量与前述预计数量存在细微差异。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二○○九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具体事宜， 授权董事会依据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以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新股本结构，办

理注册资本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11、关于公司申请二○一○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动议：

（1）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同时分配发行及处理本公司内资股

及境外上市外资股（下称「Ｈ 股」）的额外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 /或 H 股股份的证券），以及就上述事项作

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I.�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内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而该要约、协议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关

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间；

II.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不论依据购买权或其它方式）的内资股及 H 股的股本

面值总额（以下简称“发行额” ） 各自不得超过于通过本决议案的日期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及 H 股的股本总面值的

20% ，但董事会批准的(i)供股或(ii)本公司不时采纳以授予或发行予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或雇员之股份或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之任何购买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之股份不包括在前述发行额之中；及

III.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权力；

（2）、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I.在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II.�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届满之日；或

III.�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之权力之日；及

「供股」指根据向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要约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

的情况下） 有资格获该要约的本公司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发出的要约， 按其现时所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

（唯无须顾及碎股权利）分配及发行本公司的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进行股份分配及发行的证券；

（3）董事会根据本决议案第 1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批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与

发行该等新股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股份

的定价方式及 /或发行价（包括价格范围），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议），厘定所

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香港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案及注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决议案第 1段发行股份而实

际增加的股本向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及

（4） 授权董事会对本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 以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进行本决议案第 1

段中预期的分配发行本公司股份后，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

12、关于修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公司 2010年 1月使用一般性授权增发 H 股以及公司于 2008年发行的认股权

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附带的 A 股认股权证行权，公司总股本由 1,746,329,402股增至 1,911,154,456股，具体

情况如下表：

项目

变动前股本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第一期限

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

（股）

H 股新股配

售（股）

“中兴

Z X C 1” 权

证行权

（股）

变动后股本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A股 1,454,854,510 83.3% 85,006,813 — 21,523,441 1,561,384,764 81.7%

H 股 291,474,892 16.7% — 58,294,800 — 349,769,692 18.3%

总股本 1,746,329,402 100.00% 85,006,813 58,294,800 21,523,441 1,911,154,456 100%

根据公司上述总股本变动结果，

「动议：

12.1批准修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七条的相关内容。

12.1.1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条款：公司成立后发行普通股 1,746,329,402股，包括 291,474,892股的 H �股，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16.7% ；以

及 1,454,854,510股的内资股，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83.3% 。

现修改为：公司成立后发行普通股 1,911,154,456股，包括 349,769,692股的 H �股，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18.3% ；

以及 1,561,384,764股的内资股，占公司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81.7% 。

12.1.2�章程第二十七条

原条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6,329,402元。

修改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11,154,456元。

12.2�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手续。

根据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2007年 2月 5日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公司可能需

要依据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回购并注销未能解锁的标的股票，就此董事会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股份回购

结果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登记方式

1、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法人股股东）需持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3、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应将拟出席本次会议的确认回条以来人、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登记地点。

（二）出席登记时间

本次会议的登记时间为 2010年 5月 4日至 2010年 5月 14日（法定假期除外）。

（三）登记地点

本次会议的登记地点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 6楼（邮编：518057）。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 凡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之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

代其出席本次会议及投票。 股东在填妥并交回“表决代理委托书”后，仍可亲身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 在此情况下，

“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撤回。 委托两名以上（包括两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累计行使表决权的该股东的股份

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在本次会议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且每一股份不得由不同的代理人重复行使表决权。

2、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授权股东签署或由其被委托人签署。 如“表决代理委托书” 由授权股东以外的

其他人代为签署的，则该“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办理公证手续。 “表决代理委托书” 必须在本次会议举行前 24小时交到

本公司注册地方为有效。

3、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投票表决的，该等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经授权股东签署的书面“表决代

理委托书” 、授权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预计本次会议会期不超过一日，出席人员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人：张琴

（三）会议联系电话：+ 86（755）26770282

（四）会议联系传真：+ 86（755）26770286

五、备查文件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9 日

附件 1：

Z T E�C O R PO R A T IO N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六月三日（星期四）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之

表决代理委托书

1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数目﹕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

股份类别（内资股或 H 股

2

）﹕

本人 /我们

3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或

4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 /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 /我们出席于二○一○年六月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时正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

室[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A 座四楼；电话：+ 86（755）26770282]举行之公司股东周年

大会及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 /我们就股东周年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则本人 /我们之代

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股份数目﹕ 赞成

5

反对

5

弃权

5

1 审议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二○○九年度财务报告

2 审议公司二○○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二○○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公司二○○九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5 审议公司二○○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审议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249 亿人民

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二○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 - - -

7.1

审议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一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

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7.2

审议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一○年度

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二○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5

反对

5

弃权

5

8

审议 《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石义德 （英文名：

T IM O T H Y �A LEX A N D ER �ST EIN ER T）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自 2010年 6月 30日起至 2013年 3月 29日止。

9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股份数目﹕ 赞成

5

反对

5

弃权

5

10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九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

11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二○一○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2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 - - -

12.1

批准在公司总股本变动情况下（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标的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成登记、 公司 H 股增发以及公司于 2008年发行的

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附带的 A 股

认股权证行权认购之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

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七条的相关内容。

12.2

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

登记等手续。

日期﹕二○一○年 _________月 _________日 签署

6

﹕

附注﹕

1. 注意﹕请 阁下委派代理前，首先审阅预期将于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或该日之前派发予股东的二○○九年年

度报告。 二○○九年年度报告包括二○○九年度董事会报告，二○○九年度监事会报告，二○○九年度经审核的财务报表

供股东审阅。

2. 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如未填上股数，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与

所有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本公司股份有关。 亦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类别（内资股或 H �股）。

3.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4.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委派之代理之姓名及

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 受委任代理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委派超过一位代理的

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5. 注意﹕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号。 阁

下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则 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投票。除非 阁下在表决代

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外， 阁下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

票。

6.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 阁下或 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表决代理委托

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 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委任者的

受托代表人签署，则授权该受托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7.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犹如其为唯

一有权投票者。 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理出席大会，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

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8.�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 连同授权签署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并

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

兴通讯大厦 （邮政编码﹕518057）方为有效。 H 股持有人必须将上述文件于同一期限内送达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183

号合和中心 17M 楼，方为有效。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附件 2：

中 兴 通 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Z T E�C O R PO R A T IO N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注 册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东 周 年 大 会 确 认 回 条

致 ﹕中 兴 通 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贵 公 司」)

本 人 /�我们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 贵 公 司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人 民 币 1�元 股 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之 登 记 持 有 人 (2)�， 兹 通 知 贵 公 司 ，本 人 /�我们 出 席 (�亲 身 或 委 托 代 表 )�����贵 公

司 于 二○一○ 年六月三 日 (�星 期 四) �上 午 九 时 正 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举 行 之 股 东 周 年 大

会 。

日 期 ﹕二○一○ 年 _____�月 _____�日

股 东 签 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注 ﹕

1. 请 按 公 司 股 东 名 册 所 示 用 正 楷 填 上 阁 下 之 全 名（中 文 或 英 文 名）及 地 址（须

与 股 东 名 册 上 所 载 的 相 同）。

2. 请 填 上 以 阁 下 名 义 登 记 之 股 份 数 目 。

3. 请 填 妥 及 签 署 本 确 认 回 条 ， 并 于二○一○ 年五月十四日 或 以 前 采 用 来 人 、 以 邮 递 或

传 真 (�按 下 文 所 述 地 址 或 传 真 号 码 (�视 情 况 而 定 )�方 式 将 回 条 交 回 本 公 司 。

就 内 资 股 股 东 而 言 ﹕

交 回 注 册 办 事 处 ﹕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传 真 号 码 ﹕ + 86（755）26770286�)

就 H �股 股 东 而 言 ﹕

交 回 香 港 之 主 要 营 业 地 址 ﹕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5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8楼

(传 真 号 码 ﹕ + 852- 35898555�)

证券代码
（

A /H

） ：

000063/7 63� � �

证券简称
（

A /H

） ：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201 04 8

债券代码
：

1 1 5003�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0年 3月 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2010年 4月 8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

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5名，实到监事 5名。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二○○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二○○九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二○○九年年度报告全文》以及《公司二○○九年年度报告摘要和业绩公告》，并发表以下意见：

1、 公司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控制度，《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等文件比较完善，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议案事项、决议执行情况等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认真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董事、管理层勤勉尽责，奉公守法，认真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在履行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或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3、公司 200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2009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机构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09年度财

务报告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 2009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经监事会检查，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文件的规定。

5、公司在与各个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时，始终遵循公平市价的原则，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九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二○○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境内外审计机构二○○九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境内外审计机构二○○九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二○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二○一○年上半年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西安中兴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二○○九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二○○九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二○○九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4 月 9 日


